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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
 

湛交规〔2020〕18 号 

 

 

关于下达航道清碍未使用资金调整用于渡改桥

项目建设补助计划的通知 
 

雷州、廉江、吴川市交通运输局： 

经市政府批准（市府办呈批办文编号：综一 Y20330），同意

2020 年货港费开支预算中安排 350 万元用于我市辖区石门、南三

河、通明等三条航道清碍专项工作剩余的 281 万元调整用于廉江

市安铺镇欧家渡改桥等 4个项目使用，具体安排为：廉江市安铺

欧家渡改桥 132.7 万元、吴川市浅水镇小东江石碧大桥引桥安防

工程 30万元、雷州市南兴镇下坡桥 60万元、雷州市白沙镇中村

桥 58.3 万元，合计 281 万元。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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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单位要严格按下达的建设规模、标准实施，加快项目

建设，并加强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保证专款专用。 

    二、市公路事务中心和市港航事务中心要加强对项目所在县

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和镇政府的督导，以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入使

用。 

     

附件：市政府办文呈批表（办文编号综一 Y20330） 

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局基建科、财审科，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市港航事务中心。 
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0年 12 月 7日印发 

校对:徐小娟 


